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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丁一腾）在佴城洛井派出所当辅警期间，

结识了新来乍到的符启明。符启明在乡镇派出
所的治安行动中误伤嫌疑人，惹下事端，另寻落
脚之地来到洛井。我带他熟悉这里的环境和规
则，发现符启明有超常的处事智慧和交际能力。
熟悉环境后，符启明迅速施展手脚，在治安行动
中一显身手，又因性情豪爽，得到所里一帮兄弟
一致认可。只有干警二陈看他不顺眼，认定这人
诸多能耐的背后隐藏着一股邪劲。

刘所长想给管片的开发商邱老板送一副对
联，派出所一帮莽汉毫无文才，上网百度也完不
成任务。符启明恰是时机给出一副对联，缓解刘
所燃眉之急，赢得赏识。符启明为人明达通透，
从刘所到一众辅警兄弟，都将他当成师爷，当成
生活顾问，遇到各种问题都向他咨询，要他出谋
划策。派出所专聘司机光哥与坐台小姐出身的
春姐同居，想和老婆离婚，与春姐结婚长久地在
一起。但家有恶妻，光哥心存忌惮，只得请符启
明出招。符启明看出光哥是个势利小人，心存鄙
夷，借机将他戏耍一番。

符启明与春姐，却注定相识。春姐诸多事迹
有如传说，我却从未见过真人。一次抓捕行动
中，春姐因聚众打 K粉意外落网，被我和符启明
擒获。我俩将她押回洛井派出所，她态度陡然
转变，指名要刘所见她。刘所没来，童副所长
赶到后向春姐道歉，说是误会。符启明大惑不
解，我多少有所耳闻，春姐与所里诸领导交情
不浅。光哥能够在所里混下去，还是领导们看
春姐的面子。

我和符启明备好酒水向春姐赔礼道歉。春
姐对符启明早有了解，知道他是派出所一大能
人。两人再见如故，无所不谈，趁着酒意，甚至共
谋发展大计。符启明认为洛井一带保健用品店
是空缺，建议春姐不妨伺机进入，春姐也依从。

春姐给符启明介绍女朋友，但符启明吸引异
性也特有能耐。佴城大学在洛井的管片之中，符
启明很快追到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小末。两人在
郊区租房同居，符启明邀来一帮兄弟，也叫小末
叫来她的姐妹，喝酒、聊天、跳舞、用廉价的望远
镜观星……一帮年轻人聚一起，简单而快乐地打
发着青春岁月。

我在异性面前表现低能，从未有恋爱经历。
符启明施以援手，帮我追到小末的室友沈颂芬。

一次外出，我碰见高中时候的校花夏新漪。
曾有人说，她现在已是粉妹，吸毒成瘾。因那份
青涩记忆，我悄悄跟踪夏新漪。符启明辨查粉哥
粉妹一眼准，我叫他赶来鉴定夏新漪。他确认夏
新漪已是粉妹，同时也被她的美貌吸引。

我与沈颂芬相恋，租房同居。符启明除了恋
爱，还广交朋友，形形色色的人在他看来都是资
源。他有一份雄心，要在佴城迅速发展自己的事

业，不满足仅仅在派出所干辅警。通过打牌，符启
明认识了夏新漪的男友徐放辽，略施小计，对他实
施了控制。此后不久，符启明便和夏新漪扯上关
系。符启明的心思，不会停留在某一个女人身上。

为与沈颂芬厮守，我全力营造两人的世界，
她却日见嫌隙，怪我跟符启明不能比。短短一年
时间，符启明就已混得顺风顺水，且出手阔绰。
符启明带小末外出，沈颂芬偶尔陪同。同样的东
西符启明总是一买两份，不让沈颂芬手空。

沈颂芬开始冷落我。因她母亲生病，赶回了
老家。我难以抑制对她的思念，跟符启明谈起心
中的烦恼。符启明认为眼下正是机会，催我赶去
沈颂芬老家朗山县，向她献殷勤。临走，符启明
帮我挑选了一件礼物：金色的望远镜。

我赶去朗山，却没找到沈颂芬。通电话后，
她次日才出现，对我充满厌倦。我隐约感到什么
地方出了问题。

符启明和春姐搭帮做起生意，时常同进同
出，却被小末抓奸。春姐免生事端，躲避小末追
踪。小末借这事和符启明翻脸。符启明一心挽
回，对小末百般依顺，但小末却不依不饶。符启
明只得向我诉苦说，“哪有得一次小感冒就发恶
化成肝癌晚期的道理”。

此后不久，小末毕业去了省城，和符启明断
了联系。沈颂芬也去了省城，我想从她那里打听
小末，她不予配合。沈颂芬跟我的联系越来越
少，我难耐相思之苦，赶去省城看她。但往日的
亲密不再，沈颂芬随时冲我爆发情绪。我从省城
回来后，沈颂芬也跟我断了来往。

符启明调查得知，一个叫安志勇的民间歌手
勾搭小末，导致小末对他的背叛。我和符启明前
后脚失恋，符启明所受打击似乎比我大，神智恍
惚，成天用小末留下的那台破望远镜观星。我相
对平静，其实抱有幻想，苦等沈颂芬回心转意，再
来找我。符启明失恋归于失恋，手头的事业仍稳
步发展，不久，他和春姐合营的“春光灿烂夜总
会”开张，派出所的同事都被请去娱乐。

符启明拉我K歌发泄情绪，指出沈颂芬已彻
底抛弃了我，劝我不要心存幻想。沈颂芬换了手机
号，我无法再联系上她，确定她铁了心要离开我。
痛苦之时，符启明让夜总会的服务员阿花陪伴我。

符启明虽是辅警，却对破案有着极大兴趣，
也表现出过人的刑侦天赋。某次出警，我擒获一
个偷建材的小毛贼，符启明循着超强的记忆力，
怀疑这贼是精心伪装了面目的通缉犯。在符启
明求证小毛贼身份之时，小毛贼却从我手中逃
脱。本来，在派出所，一个小毛贼逃脱不算大事，
但因符启明追查不休，我受到处分。我俩的关系
开始有了裂痕。出了这事，我自暴自弃，旷班找
人打牌，徐放辽也在其中。徐放辽痛恨符启明撬
他墙脚，说夏新漪现已不知去向。

夏新漪吸粉已无力自理，只有徐放辽真正关
心她，她又回到徐放辽身边，平时独自住在徐家
旧院。徐放辽不让别人知道夏新漪的行踪。我
们夜宿野外之时，夏新漪却意外死亡。我的证词
使警方排除了徐放辽的嫌疑。刑侦专家在侦破
夏新漪案件时遇到技术阻碍，一筹莫展。符启明
拉我和伍能升私设“专案二组”调查案件。符启
明从某些线索判断，是徐家隔壁的哑巴所为，但
举报人指明案犯在案发时听见自己喊话并做出
反应。这成为阻挡破案进展的一个死结。“专案
二组”对案情进行调查期间，我爷爷去世，灵堂上
意外的信息打通了破案的关键环节，同时启发了
符启明和我。我俩都意识到哑巴残留有一定听
力，但为了善后我不得不晚几天回派出所。符启
明通过技术手段成功证明出哑巴的残余听力，使
悬案告破。

派出所即将招考，名额只有一个，因符启明
立功，此名额已非他莫属。我在派出所干了多年

辅警，就是为得到转正的机会。见符启明抢下头
功，我心灰意冷，带着一股发泄的情绪，和对我心
存好感的阿花发生了关系。符启明告诉我，他将
放弃警察编制的考试，将机会拱手让给我。

我并没有考上派出所的编制，也不想再在派
出所混下去。阿花又已怀孕，我带她回到老家广
林县，结婚生子。此后数年，我一直没找到稳定
的工作，家有三口，生活压力陡增，我只得四处打
零工勉强谋生。为获取相对稳定的工作，我自修
法律课程，以期成为法律工作者。

符启明离开了派出所，在佴城大施手脚，已
有的资本和聚敛的人际关系使得他在广告业、房
产买卖、民间借贷领域都有所发展，迅速成为成
功人士。此外他还组建“杞人俱乐部”，传播天象
知识，推广观星爱好，吸引同道。他偶尔也来广
林看我，拉我同去佴城共谋发展。我意识到彼此
能力相差悬殊，说是共谋发展不过是在他手底下
讨些好处，拒绝了他的邀请。

佴城地区爆发民间集资狂潮，我父亲得知符
启明也是集资中介人，就托我将他一生的积蓄通
过符启明转入集资公司，赚取高额利息。符启明
教我高开低报，从父亲手中赚取回扣，同时父亲也
给我一定分红。借着这笔收入，我进入佴城大学
成教院脱产学习，顺利考取文凭。符启明的杞人
俱乐部搞得有声有色，我老婆王宝琴（阿花）意欲
加入，被我及时阻止。虽然符启明尽其所能地帮助
我，我却有意与他保持距离。我的成教院同学夜
宝，通过我的介绍，成为符启明手下得力干将。

民间集资断链后，父亲催我向符启明索取本
金，符启明却已失去联系。父亲只好冲我发泄怨
气，搞得我过年都不得清静。不久符启明主动与我
取得联系，因集资断链的事他被相关部门隔离调
查，幸好陷得不深，退赔一定数额的款项后得以释
放。他将我父亲的本金补齐，很快又混得风生水
起。有能耐之人，总能在不断跌倒后越爬越高。

我成为律师后在佴城律师事务所寻到工作，
起步艰难，符启明仍时刻对我施以援手。沈颂芬
也返回佴城谋职，并在杞人俱乐部担任负责人。
多年后重逢，往事已风清云淡，我和沈颂芬保持
着一般朋友的关系。王宝琴不听我的劝阻，参加

杞人俱乐部的活动，与沈颂芬过从甚密。王宝琴
多次带沈颂芬来我们家中，事后得知沈是我以前
女友，以为我俩合谋戏耍她，离家出走。又是符
启明支招，教我将王宝琴劝回。看着她无助的模
样，我意识到妻子也像自己的女儿，无理取闹需
要容忍；她的优点缺点，其实都是区别于他人的
特点。

二陈荣升洛井派出所教导员，认定符启明
光鲜背后定然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他一心搞
垮符启明，竟拉我充当卧底，帮他调查符启明
的犯罪事实。我从夜宝入手，查出他帮符启明
分发招嫖卡，并得知符启明已经控制佴城城南
的卖淫产业。因感情因素，我并未将情况向二
陈汇报。

符启明失去小末以后，长期与春姐维持着情
人关系，而光哥甘戴绿帽，得以吃软饭为生。春
姐已到非婚不可的年龄，符启明设计一场星光婚
礼，与春姐度过最后一夜，次日春姐就与光哥正
式成婚。符启明将多年经营卖淫产业托付手下
老詹打理，自己做起了甩手掌柜，声称自己“只不
过提前十年不惑而已”。此后，符启明一心扑在
观星的爱好之中，寻找合适的观星点，迷恋于天
文摄影。符启明拍摄的天文照片屡获国际大奖，
一跃成为佴城名人。电视访谈中，他向记者透
露，自己最敬佩的人就是身边好友，一个极普通
的人。这位好友一成不变的性格，就像是一把标
尺，衡量着自己的得与失。我意识到符启明所说
的好友可能是我，十分意外。

城南发生碎尸案，是民间歌手安志勇招嫖
后，将妓女肢解。因安志勇在佴城声名恶劣，做
案手段残忍，佴城律师为保名誉都拒绝为其辩
护。沈颂芬求助于我，我也从案情中发现诸多疑
点。接手此案后，我寻找证据的过程等同于破
案。循着种种蛛丝马迹，我隐隐意识到背后有一
主谋操控着全局，妓女极有可能主动寻死，嫁祸
安志勇……

虽然力图回避，但从诸多迹象研判，我不得
不怀疑符启明。符启明觉察到我怀疑上他，给我
播放一段视频，让我得知沈颂芬当初离开我的真
实原因。我这才弄明白，当初沈颂芬跟我说回家
照顾母亲，实则跟安志勇混在一起。

相同的遭遇和一样的感受，使我决定放弃对
符启明的追查，在法庭上只是维护安志勇“侮辱
尸体”的罪名，使他得到轻判。符启明避过了重
罪指控，却因手下老詹的失控，而不得不做出两
败俱伤的暴力行为。符启明锒铛入狱，拒绝与我
相见。

回顾与符启明多年交往的经历，我发现，我
始终弄不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天体悬浮》，田耳著，作家出版社2014年
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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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

偷窥一百二十天偷窥一百二十天（（节选节选））

□蔡 骏

第三十天

对面的人会来救我吗？
清晨，六点半。
微型飞行器来到空中花园，崔善突然抓起一根长长的树

枝，像RPG火箭弹命中直升机。
黑鹰坠落。
她如灵敏的野猫，将航模扑在怀里，也不怕被螺旋桨伤

到。面朝最近的那栋高楼顶上，充满敌意与挑衅目光，但她没
愚蠢到把航模砸了，而是拿起圆珠笔，在直升机底部的标签纸
上写了一行字——

我要一件新衣服
然后，崔善把它放在地上。螺旋桨带着黑色航模升空，离

开危险的摩加迪沙。
隔了两天，小直升机第一次出现在黄昏，半空扔下个大纸

袋。
她收到了礼物。
一件女式睡袍，中间有条腰带，下摆恰好遮住膝盖。摸上

去面料还不错，应该是全棉的，秋天应该很暖和吧。不过，这款
式看起来土得掉渣，粉红底色之上，布满蓝色的小熊维尼，刚
进城打工的保姆也不会这么穿吧？

女仆什么的最讨厌了！
躲在无法看到的墙角下，脱下破裙子，用瓶里的水冲洗身

体。赤裸皮肤，冷起鸡皮疙瘩，深深的羞辱感。好像，那双眼睛
从未离开，躲在空气深处，看她敏感部位。更远的摩天大楼，玻
璃幕墙发出血色反光，窗后的白领与高管们，会不会围在圆桌
前，捧着卡布奇诺或拉菲，无论男女眉飞色舞，轮流在望远镜
中评点女奴的表演？可惜，她太瘦了，骨感到连胸都快没了，大
煞了风景。

穿上他（她）的礼物，崔善用带子系在腰间，身体紧贴纯棉
的温暖，第一次有了微弱的安全感。回到庭院中央，故作优雅
姿态，舞者般脚尖点地转身。这是最基本的礼节，尽管很想把
他（她）杀了。

你觉得这身衣服好看吗？白痴，丑得要命！
睡袍口袋里还藏着什么？
掏出来却是牙刷和牙膏，崭新的没拆封过。崔善挤出小抹

牙膏，擦在可能发黄的牙齿上，对着最近的高楼顶，咧开嘴巴
大笑。

原来的内衣裤扔了，早已脏得不能再穿，浸满流产的鲜
血，容易引起细菌感染。现在习惯于真空穿睡袍，无拘无束，有
时暴露在光天化日下，放肆地敞开身体。

当墙上的数字刻到“39”，给她运送食物的航模机舱里，多
了一支小小的录音笔。

底下附着纸条：“说说你的童年吧。”
玩什么禁闭与审问游戏？她攥紧了录音笔，只说一句：“变

态去死！”放到耳边听了几遍，只觉异常刺耳，茫然地看着对面
高楼，不知该说些什么，童年？

整个白天，她都对着录音笔发呆。当高空陷入深夜喧嚣，
崔善躺在薄薄的干草堆上，看到了那只猫。

既有老鼠出没，必有野猫捕食，人类不再处于食物链顶
端。一双绿幽灵般的猫眼，在墙顶注视她。月光抚摸白色皮毛，
丝绸般反光，尾巴尖烧成火红斑点。它跳进空中花园，姿态撩
人地趴着，宛如贵妃醉酒后披了一袭白貂裘。猫脸像古墓壁画
中的女子，因漫长岁月而褪色变形。她不能轻举妄动，稍微挪
下手指，甚至某个眼神变化，都足以令其消失。

崔善认识这只猫。
不要轻易给小动物取名，一旦叫惯名字，便有了亲人般的

感情。它的妈妈是只白色大猫，终日在幽静的庭院中晒着太
阳，它的爸爸则是只精瘦的斑纹野猫，每夜流浪在垃圾桶与餐
厅门口。猫绝不是忠诚的动物，总想着逃出家门，在黑夜树丛
中寻找刺激。它肥硕温顺的妈妈也不例外，墙外一声刺耳的猫
叫，就让它心旌摇荡地窜出去。在公园长椅脚下，绿化地的冬
青丛中，贫民窟的瓦片上，放纵地彻夜交配。此起彼伏的尖叫
声，让即将高考的学生们难以安睡。有个考生家长把毒药塞在
咸鱼肚里，贪婪的公猫一命呜呼。

两个月后，一窝小猫来到这悲惨世界。主人不喜欢这些小
家伙，嫌弃它们是不忠又淫荡的老猫带回来的野种，更怕跳蚤

之类脏东西。小猫依次死去，每次都让母猫哀嚎整夜，所有奶
水留给最后的幸存者——它有着近乎纯白的皮毛，尾巴尖上
火红似的斑点，这是它爸爸的唯一痕迹。等到它不再依靠母
乳，却被主人送走。母猫被关在小屋，将墙壁与家具抓得千疮
百孔，猫眼隔着玻璃窗，看着孩子被菜篮子装走。三天后，老猫
饿死，猫碗里的穿条鱼完好。

小猫被转送了好几次，差点做了猫肉煲，在街头漂泊一年，
终究无法捕食到老鼠，因打架而遍体鳞伤，遭到中华田园犬追
逐险被咬死，经常连续挨饿多日，几乎冻死在积雪墙角下。

一个小女孩发现了它，将瘦弱不堪的猫抱在怀中。猫骨头
很轻，又圆又滑。手指穿过它的胯骨，搂住苗条的腰身。它没有
任何惊慌，沉静优雅地蜷缩，鼻孔里喷出的热气，与人的呼吸
混杂在一起。它真热，小女孩有些出汗，反而把它抓得更紧。它
越发温顺，为了躲避寒冷，顺势用两只前脚搭住女孩肩头，收
缩爪子，让她抚摸脚掌心几块软软的肉垫。小女孩大胆地抚摸
它全身，从两只薄薄的耳朵到透过长毛纤细可人的脖子，从两
排轻灵的猫肋到变化多端最不顺从的尾巴，并不顾忌流浪的
污垢与异味。就像抚一把古桐琴，小女孩抚遍了它身体的三
匝，就差在猫唇上轻轻一吻。

小白，我们从小就认识，不是吗？
它幸运地有了新主人。小县城里的一户人家，底楼天井种

着花草与藤蔓，夏天结满葡萄，简直是猫儿的乐园。它没像妈
妈那样红杏出墙，而是乖乖地守在庭院中，每夜瞪着猫眼驱赶
硕大的老鼠。小女孩快要读书了，很少有六七岁的女童，像她
那样留着茂密的披肩长发，如同日剧或港片里的漂亮女生。她
很乐意接受这些夸奖，但更喜欢与小动物相处，她相信自己与
小白是青梅竹马，甚至是上辈子失散的恋人。

然而，小女孩的幸福像猫尾巴上的绒毛般短暂而易逝。7岁
生日过后不久，爸爸有一晚喝醉了酒，在麻将桌上赌输了几万
块钱，回到家看到他的新鞋子里有团猫屎，便怒不可遏地抓起
猫尾巴，将它整个身体抡在半空中，重重地砸到天井墙壁上。

猫仅仅惨叫了一声，熟睡中的小女孩惊醒。当她慌张地跑
出来，才看到小白的脑袋被砸烂了，各种颜色的脑浆涂在墙壁
与泥土上，月季花的叶子全被染红，只有猫腿与尾巴还在抽
搐，直到彻底僵硬冰冷……

突然，被囚禁在高楼之巅的崔善，没来由地抱头痛哭，心
像被浸泡在盐水中，似乎浑身都被撕碎，脑浆砸得飞溅四溢。

她的第一只宠物是被爸爸杀死的。
月光益加凄冷，不知道几点钟了，凌晨两点？空中花园里

转世投胎的猫，被崔善的哭声惊得打战。一眨眼，尾巴尖扫到
她的腿肚子，热热的，毛茸茸的，很痒。它在石榴花墙上无影无
踪，仿佛一跃跳下高楼的错觉。

记忆，像黎明的天空幽光，每一秒都越发明亮，近乎透明
的宝蓝色，静得如同世界尽头。

她想起了爸爸的脸。
一张还算不错的、有几分英俊的脸，个子消瘦而挺拔，高

而细直的鼻梁，不大但很锐利的眼睛，颇为吸引异性的目光，
包括女儿。

伸出手，在空气中触摸他的嘴唇与下巴，面孔的轮廓如此
真实，他那热烘烘的呼吸扑面而来，伴随酒精与烟草味。

崔善读小学前，更喜欢爸爸而非妈妈。
老家的县城郊外，有条宽阔的流花河，偶尔有野天鹅出

没。30年前，当她还没出生，候鸟迁徙的深秋，有个猎人意外发
现一只天鹅，隐身在河滩的苇丛中，开枪将它射杀。天鹅肉分
给附近村民吃了。那年爸爸刚从部队退伍，从乡下亲戚手里，
好不容易买到大半斤天鹅肉，带回家腌制成风鹅，储存到过年

的餐桌上，全家人吃得终生难忘。
爸爸当过3年兵，在老山前线的猫耳洞，但从不承认杀过

人。战争让他学会了野外生存，没有任何工具，赤手空拳用树
枝野草制作陷阱，每次能抓住十几只鸟。

在流花河边的荒野，崔善跟着他学会了钻木取火，她亲手
杀死猎物，清洗小鸟内脏，放到火上烤成新鲜野味——爸爸就
用这种方式把小白吃了。

他说他爱吃猫肉，真的不酸。
这辈子，只要再闻到那种味道，崔善就会呕吐。
7岁那年的夏天，爸爸杀死她最心爱的猫，全家离开小县

城，去了那座海边的大城市。
从此以后，她恨爸爸。
并且，怀念小白。
直到现在，她还觉得，猫是一种会死而复生的动物。她的

小白并没有死，随时可能回到身边，或在某个夜晚趴在窗外看
着她，放射幽幽的目光。可是，将近20年过去，再没看到过任何
相同的猫——全身白色惟独尾巴尖上有火红斑点。

被关在空中花园的监狱，她才发现猫真的有重生，过了奈
何桥，渡了忘川水，喝过孟婆汤，还记得我吗？

第四十天

关于童年，我想从10岁说起。
小学三年级，我还穿着白裙子，脑后扎着蝴蝶结，想起来

真是土得要命。我就是你们所说的外地借读生——虽然，我不

在这里出生，但我会在这里死去。
有个双目失明的老头子，大家都说他是半仙，成群结队来

找他算命。妈妈把我拖到他家，我很厌恶那个地方，烟雾缭绕，
充满恶臭。妈妈的手心冰冷，我总想把手抽出来，却被紧紧抓
着。瞎子半仙算着我的生辰八字，摇头晃脑说了半天，结论是
我的八字凶险异常，会把全家人克死。妈妈听了寝食难安，拜
托半仙给我换个名字改改风水。瞎子开价一万元，爸爸说他是
个骗钱的货色，何况我们户口还在老家县城，要回去改名字很
难，要花掉更多的打点费用。

最终，我还是叫崔善。
此后3年，妈妈始终担惊受怕——果然，瞎子半仙的预言

成真了。
12岁的夏天，我刚从北苏州路小学毕业，即将读初中预备

班，爸爸出事了。
爸爸叫崔志明，每晚都在喝酒，永远叼着一根烟，在我眼

前飘满蓝色烟雾，以及尼古丁的味道。烟灰缸总是满满的，地
板上也全是香烟屁股与烟灰。有件妈妈给我买的新衣服，被他
的烟头不小心烫出个大洞，我心疼地哭了两天。

爸爸死在一场大火中，尸骨无存，也有人说他是自杀的。
死讯传达的那晚，我来了初潮。
现在，我还能准确回忆起那晚的疼痛。而对于爸爸的死，

我并不悲伤。
那时起，我告别了童年。
我的初中在五一中学，因为给老师送了重礼封住嘴巴，没

让同学知道我的秘密。爸爸死后，我和妈妈相依为命，担心她
会带我离开这座城市。毕竟县城里还有老宅和爷爷奶奶。虽
然，魔都的房租一年年上涨，家用开销像无底洞，常有人上门
讨债，但妈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我们的生活费以及我的学
费，全靠她做钟点工的收入。我早早学会了这里的方言，谁都
看不出我的小县城出身。只要开口问妈妈要，我就有足够的零
花钱，第一时间买到女孩们最时髦的东西。那时我很瘦，胸部
却发育得早，让许多要么过早肥胖要么发育不良的女生们羡
慕。我留着乌黑长发，雪白的皮肤，目含秋波，常有人说我像玩
偶娃娃。

初二开始，有男生给我传纸条，毫无例外都被拒绝。现在
我很后悔，没挑选他们中的某个，好好谈一场早恋。我大概伤
过许多人的心，比如把纸条在班级里展示一遍，当众羞辱暗恋
我的胖墩儿，又比如说好了一起看电影，却跟女生们去看漫展
了，让谁在影城门口空等了一晚。

我对同学们说谎——我的爸爸是个大校军官，经常下部
队指挥好几个师。我又说妈妈是做生意的，总在国外飞来飞
去。有闺蜜提出想来我家玩，但我说家里门禁森严，爸爸藏着
军事机密，不能让外人进来。久而久之，我变得心安理得，仿佛
一天不说谎话，就会浑身不舒服。我甚至幻想这些都是真的，
简直自我催眠。

妈妈的姓氏很稀罕：麻。我想她小时候常被人嘲笑：麻皮、
麻风病之类的。

她还有个特别通俗、一度时髦，许多中老年妇女都有过的
名字：红梅，也是我们老家县城男人最爱抽的香烟的牌子，那
味道让我从小受不了。

妈妈说过自己名字不好，带个梅字，自然一辈子倒霉了。
麻红梅。
听着，已经告诉你那么多了，但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我还要些卫生棉和卷筒纸，这个小小的要求你应该可以

做到的。
暂时先想到这些，等我收到这些以后，再告诉你后面的事情。
等你！
她放下录音笔，蜷缩在干草堆里，看着清晨的太阳。刷牙

洗脸完毕，水池里形容枯槁的脸，还有几分少女时候的样子，
干草堆上却还渗着鲜血——流产以后无法停止。

第二天，崔善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小直升机带来一个大袋子，先是有张白纸写着四个

字——
巴比伦塔
WHAT？
忽然，崔善想起来了：自己来过这个地方？
（摘自《偷窥一百二十天》，作家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黑天鹅般迷人的崔善，一觉醒来，发觉自己被推入
二十层烂尾楼顶的露天围墙里，逃脱不得又求救无
门。计算着被囚禁的日子，她想尽办法要活下去。第
十五天，饥寒索命，一场暴雨又夺走她腹中的胎儿。奄
息绝望之际，她发现一位拒绝现身的神秘人X在偷窥
自己……

这是悬疑作家蔡骏的最新长篇，作品延续了蔡骏
一贯天马行空的想象，引人入胜的悬念及严密的逻辑
性，并向当下社会热点问题发问。

■悬疑小说


